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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 

拟变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偿还安排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马兴田先生和许冬瑾

女士出具的《关于变更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偿还安排的承诺函》（以下简称

“《承诺函》”），根据《承诺函》的相关内容，马兴田先生和许冬瑾女士拟对前

期马兴田先生承诺以现金偿还关联方占用款的方式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

对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4989号），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马兴田先生实际

控制的普宁市康淳药业有限公司和普宁康都药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以下统称“占款”或“占用资金”）余额合计 9,481,126,200.69 元（本金），

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年

报数 
追溯调整 调整后数据 

当期占用发

生额 

当期偿还发

生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普宁康都药业

有限公司 
562,904.76 84,929.86 647,834.62 43,050.00 68,803.00 622,081.62 

普宁市康淳药

业有限公司 
325,000.00  325,000.00 17,430.00 16,399.00 326,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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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2018 年年

报数 
追溯调整 调整后数据 

当期占用发

生额 

当期偿还发

生额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小计 887,904.76 84,929.86 972,834.62 60,480.00 85,202.00 948,112.62 

 

二、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偿还情况 

（一）出具《债务偿还承诺书》 

马兴田先生于 2020 年 6月 17日向公司出具了《债务偿还承诺书》，承诺：（1）

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以现金向公司累计偿还的款项不低于占用资金总额的 10%

（即人民币 948,112,620.069 元）；（2）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向公司

累计偿还的款项不低于占用资金总额的 40%（即人民币 3,792,450,480.276 元）；

（3）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向公司累计偿还全部占用资金以及按照同

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督促实际控制人按照债务偿还承诺书的要求尽快

归还占用资金的议案》。 

（二）债权债务冲抵和现金方式偿还部分占款 

2020 年 12 月，公司与相关方签署《股份转让及偿债协议》、《债务抵偿协议》

和《债权债务冲抵协议书》，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还款进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截至目前，马兴田先生通过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金清偿

40,000,000 元。此外，如果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债权债务冲抵方式还款

960,000,000 元的《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还款进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债权债务冲抵完成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款累计减少 1,000,000,000 元，剩余占

用金额合计 8,481,126,200.69 元（本金）。 

三、关联方拟变更承诺的原因 

为依法、高效、全面、彻底解决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维护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关联方拟变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偿还安排承诺,以现金加资产的方

式偿还占款。 

四、关联方变更后的承诺 

马兴田先生和许冬瑾女士变更后的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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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继续根据 2020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债务偿还承诺书》积极筹措资金解决

占款以外，马兴田先生和许冬瑾女士承诺将其持有的或者实际控制的包括但不限

于土地、房产、公司股权、应收账款等合法、足值的非现金资产抵债用于偿还对上

市公司占款。 

为确保抵债资产按照前述承诺专项用于解决资金占用问题，采取措施如下： 

（1）为保证上述资产能顺利抵偿占款，可先由控股股东、关联方、所有权人、

上市公司通过签订抵（质）押合同并办理抵（质）押登记的方式，先将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的资产抵（质）押给上市公司，如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能在约定的期限

内优先用等额现金解决该部分占款，则上市公司可将该类资产进行处置或以合法

合规方式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在此过程中，将请求相关单位协助采取积极有效措

施，防止抵债资产被查封、冻结，依法保护抵债资产的安全，以确保抵债资产按照

前述安排专项用于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2）将严格遵守本承诺函的约定，按约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如未能按照本承

诺函履行的，将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赔偿可能给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 

（3）承诺未来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不利用自身的决策和控

制优势，通过任何方式违规占用公司的资金，不从事损害公司及其他公司股东的合

法权益的行为，并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

循公平、公开、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4）因变更《债务偿还承诺书》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以物

抵债方式公司需要承担的税费等费用），将予以足额赔偿；  

（5）向公司作出的所有承诺和保证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关于马兴田先生和许冬瑾女士变更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偿还安排承诺事

项，承诺变更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有关规定，变

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有损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马兴田先生和许冬瑾女士的相关承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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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承诺变更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上述承诺变更审议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变更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公司及投资人的

利益。监事会同意上述承诺变更事项且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